九江市天九广告信息传播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须知
 
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27日作出（2026）赣0403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九江市天九广告信息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九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作出（2026）赣0403破4号决定书，指定江西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九江市天九广告信息传播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为保证债权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债权人应当在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规定的申报期限内完成债权申报，现就申报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债权申报材料
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破产债权申报表》以及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申报债权应提供如下材料：
1、《破产债权申报表》、《债权申报文件清单》一式两份。申报人可以另行附页向管理人提交申报内容的具体说明。
2、申报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确认）；债权人为个人的，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签字确认）；委托代理人申报的，同时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当提交律师事务所函（原件）及执业证复印件。全部材料须使用A4纸，一式两份。
3、证明债权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申报人应当以证据原件申报，证据材料应当附证据清单。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或协议、履行合同的证据、付款凭证、银行凭单、对账单、收货单、收据或发票、往来函件、权利登记证明文件、追收债权证明等；相关权利已经得到生效的裁判文书或仲裁裁决书确认的，还应当提交相关文书；申报人申报的债权还有其他债务人的，应当说明其他债务人的履行情况。
二、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债权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
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债权到期；
2、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3、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4、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5、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6、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可就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
7、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8、管理人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
9、债务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受托人不知该委托人破产受理的事实，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受托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10、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被裁定破产受理的，该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付款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11、法律规定其他可以申报的债权，债权人应当予以申报。
    三、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未申报或逾期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主要包括：
1、债权人未申报债权，不得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2、债权人未按期申报，已分配的财产不对其补充分配。即使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仍不再补充分配，且债权人还应该承担因审查、确认补充债权的产生的相关费用。
3、如债务人进入重整程序，债权人未按期申报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债权人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债权人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4、如债务人进入破产和解程序，债权人未按期申报债权，在和解协议计划执行期间债权人不得行使权利；债权人在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四、提交资料注意事项
1、申报债权的金额必须明确具体。
2、利息债权的计算不超过2026年04月27日。
3、债权申报通知书的寄送不构成管理人对无效债权的重新确认，也不导致债权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等法律后果。
4、申报材料必须符合规定要求，直接递交管理人，并当面签名确认。
5、申报人如提供伪造、变造等虚假证据及相关材料，以及对重要事实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债权申报地址和联系方式：江西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路7号柴桑国际B座717室，联系人：刘兵：18221912468；吕亚思15079279374。


九江市天九广告信息传播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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